上报计量认证资料清单及注意事项
（评审结束前交评审组检查）
1、计量认证申请书2份，其中1份封面必须用原件（黄色封面），附软盘。组织结构框图页右上角加盖本单位户名、开户银行及帐号印章；结构框图中直接关系划实线，间接关系划虚线）。按照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申请计量认证的项目必须依据国家，国际标准/规程、规范或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只限本省内有效；企业标准、标准的报批稿、委托方的协议不具备作为计量认证的依据。

2、计量认证评审报告3份，其中1份封面必须用原件（黄色封面），附软盘。

3、计量认证证书附表2份，附软盘1份。省计量认证办公室要求计量认证证书附表格式如下：

（1）用A4纸打印，页边距：上边距为2.54厘米、下边距为2.5厘米，左右为2.5～3厘米之间的格式制表录入；

（2）录入软件：用MS-word文档；

（3）附表内页顶端的标题用小三号或四号仿宋体，其余的一律用五号仿宋体；

（4）附表的每页均要加上表头；

（5）在附表内页表格的右上角加上“第  页  共  页”；

（6）所有项目序号要放在序号栏内；

（7）为修改、调整方便，不要加页眉和页脚、分页符。

软盘的内容包括：
（1）评审报告中的“概况”；

（2）计量认证证书附表。

4、监（检）测报告各2份（一式两份），其中1份是近期做过的，另1份是现场考核的。附软盘。

5、经审批机关核准的计量认证评审组成员名单1份

6、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1份；首次申请省级认证的单位需报机构设置批文及干部任命文件各1份；非法人单位需报授权书1份。

7、整改完成后评审组长要确认整改完成情况并在评审报告上签字（附1份文字整改报告）。

8、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目录1份

9、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物价局、财政部技监局法发[1991]323号文收费标准，申请省级计量认证的单位，需交纳计量认证费1210元。交款须先到省质量技术监督局16楼财务室开具通知，然后再到由北塔路工行财政委托代收处付款。开交费通知时须声明：
交款单位：×××环境监测站

支付事由：计量认证费

10、计量认证的审批结果及计量认证证书发放的有关事宜请直接与省计量认证环保评审办公室联系(地点：昆明市环城西路539号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401房间)。

联系电话和传真：0871-4160705   联系人：王立前、杨晓红

Email: wangliqian401@sina.com或wangliqian401@sohu.com ；
xiaohonhyang@sohu.com 
省计量认证环保评审组
